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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路一段162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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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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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書卷獎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、修正後全文

  發布修正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書卷獎實施要點」部分條

文，並自114學年度第2學期起實施，請查照。

 

旨揭實施要點修正條文業經114年4月16日本校113學年度

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。

隨函檢附旨揭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、修正後全文。

正本：本校各系所（學士班）

副本：本校主計室、學生事務處專責導師室、教務處公館校區教務組、教務處註冊組

校長 吳正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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